
2023年度开发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落实报告

根据《2021-2023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苏农机〔2021〕13号）及《2021-2013年开发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方案》（连开社〔2021〕252号），2023年，我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在区管委会的领导下和在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认真组织实施，切实加强了农机购置补贴管理工作，严格按照规范管理、强化监管的工作步骤，全面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完成情况

2018年结余资金35.518万元；2019年分配资金16万元，2019年可用资金51.518万元，2019年使用资金6.86万元，2019年结余资金44.658万元；2020年可用资金44.658万元，2020年使用资金12.338万元，2020年结余资金32.32万元。2021年可用资金32.32万元，2021年使用资金10.6万元，2021年结余资金21.72万元。2022年可用资金21.72万元，2022年使用资金11.46万元，2022年结余资金10.26万元,

2023年分配资金20万元，2023年可用资金30.26万元，2023年可用资金11.66万元，2023年结余资金18.6万元。2023年全区销售农机具12台（套），其中轮式拖拉机2台、收割机1台、收获机1台、秸秆粉碎还田机4台、田园管理机1台、喷雾机1台、自动驾驶系统2套，享受补贴主体6个，享受中央及省级财政补贴11.66万元。
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确保我区农机购置补贴顺利实施，调整了以区社会事业局局长任组长，其他责任单位同志为成员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与朝阳街道、中云街道、猴嘴街道农机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做到目标到岗，责任到人。建立“谁办理，谁负责，谁核实，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层层有人抓、有人管。

（二）加大宣传力度、实现阳光操作。为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认知度。一是召开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培训会议，会议对2023年本区农机购置补贴宣传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利用横幅、告知书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具体的操作程序，让广大农民群众更好地了解政策，把握政策。二是在上级统一部署下，设置专栏，将补贴过的机具品种、补贴金额、补贴人姓名、补贴时间及申购程序等有关政策进行公示，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透明度，主动接受上级和社会监督。三是张贴发放农机购置补贴宣传材料，将相关政策解读在各街道村居公告栏里进行公示，便于群众咨询。
（三）遵守操作程序，确保规范有序。为了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范、有序、公正实施，我区按照实施办法要求的操作程序，一个步骤不少、一个环节不减，对申请者严格按实施方案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凡申请购机补贴必须由购机者本人办理补贴手续，经销商不得代办，并对购机者的补贴申请进行公示，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各街道及时上报补贴清册，出具补贴意见书，由区社会事业局进行实地核查后向区财政局提交补贴清册，区财政局经审查无误后，予以发放补贴资金，区社会事业局和区财政局及时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档案的整理、建档工作，分批次装订成册。

（四）开展专项核查，实施全程监督。为确保政策实施效果，防止套取补贴资金、倒卖机具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发生，严格按照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办法，我区对购机农户进行不低于30%的比例电话抽查，不低于10%的比例实地核查。截至目前，实地核查7个主体并填写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抽查记录表，对购机者身份、地址、联系电话、机具型号、购机时间、补贴金额、有无违规收费、有无转卖等情况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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